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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岸四地兒童及青少年住宿照顧服務分享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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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福利署 
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

整體目標 

 

• 維繫和加強家庭凝聚力，促使家庭和睦 

 

• 協助個人和家庭預防或應付問題 

 

• 為未能自行應付需要的家庭提供協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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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政策 

「兒童為重、家庭為本、社區為基礎」 

優先考慮兒童的需要及福祉，確保兒童獲
得適當的照顧和保護 

視「家庭」為一個「整體」，推動各家庭
成員共同參與，充份發揮各人的動力 

加強與各基層組織、社會服務單位及政府
部門的聯絡和協調，充份運用社區資源 

透過多層面的介入策略，提供一系列的預
防、支援及專門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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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的定義 

 

一般而言指年齡在18歲以下 的 

          未婚兒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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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福利服務的基本原則 

兒童的長遠福祉是最為重要的 

兒童的最佳利益須予以保障及促進 

將兒童與家人分開的安排應在沒有更好
的選擇下才作出 

若兒童需要住宿安排，非院舍服務（如
寄養服務，兒童之家）應先作考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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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的長遠福利計畫 

目標明確及有清晰時間表 

盡可能讓兒童接受父母的照顧 

否則，盡可能讓兒童在家庭式的環境下成長 

使兒童享受及學習與人建立親密關係 

若兒童沒有家庭團聚的機會，應儘快考慮為
兒童安排領養 

每名兒童的長遠福利計畫均會定期檢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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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住宿照顧服務 
目前， 本港設有多元化的兒童住宿照顧服務， 
以切合兒童及其家庭的不同需要。 

服務類別： 

非院舍服務 

•緊急寄養服務 (照顧18歲以下而家有緊急事
故的兒童) 

•寄養服務 (照顧18歲以下的兒童) 

•緊 急 / 短 期 兒 童 之 家 (照顧4 至 

     18 歲以下而家有緊急事故的兒 童) 

•兒童之家 (照顧4至18歲以下的兒童) 



8 

兒童住宿照顧服務(續) 
院舍服務 

• 留宿育嬰院 (照顧 3 歲以下的嬰兒) 

• 留宿幼兒院 (照顧 3 歲至 6 歲以下的兒童) 

• 兒童院 (照顧 6 歲至 21歲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) 

• 兒童收容中心（照顧 18 歲以下而家有緊急事故的
兒童) 

• 男童院/女童院 (照顧 7 歲至 21歲以下，有行為或
情緒問題的青少年)。部份男童院/女童院設有群育
學校 

• 男童宿舍／女童宿舍（照顧 14 至 21 歲以下，有
行為或情緒問題，在學或就職的青少年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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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養服務 

旨在安排那些因種種家庭問題而得不到家
人適當照顧的兒童入住寄養家庭，使他們
繼續享受家庭生活，直至他們能與家人團
聚，或獲得其他長遠的福利安排 

這些兒童年齡由初生至未滿 18 歲，大部
份是健康及智力正常的孩兒 

除健全兒童外，亦有健康欠佳，患有輕度
弱智或弱能，有行為或情緒問題的兒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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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之家 

 

 以家庭形式為因種種原因，而未能由家人照顧
的兒童提供家庭生活及住宿照顧，並由一對已
婚夫婦擔任家長，照料兒童的生活起居 。 

 按照兒童在社群中得到最佳的照顧為原則，以
及為營造一個仿似家庭的環境，所有兒童之家
均設於普通住宅內，與其他一般的家庭單位無
異。 

 每個兒童之家接收 8 名年齡由 4 至 18 歲的兒
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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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院 

 

為兒童提供小組生活形式的住宿照顧計劃。 

 

照顧日常生活，提供生活技能訓練，功課輔導，
文康活動及輔導。 

 

服務對象為年齡介乎 6 至 21 歲以下並且未能
得到家人適當照顧的兒童及青少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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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 謝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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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swd.gov.hk 
 


